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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營運事項-學生事務事項： 

◎就學貸款作業 

1.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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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公告就學貸款收件時間及需知： 

    2.1.1.公佈就學貸款收件時間及注意事項。 

   2.1.2.期末考前通知學生下學期收件時間及注意事項。 

   2.1.3.學校網站公告 

   2.1.4.提繳費單備註字句(會計室) 

   2.1.5.加註就學貸款注意事項（註冊組） 

  2.2.學生至台灣銀行對保: 

       2.2.1.學生到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網進行申請作業 

        使用瀏覽器經由網際網路進入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 

    2.2.1.1.註冊新帳號(第一次使用時) 

    2.2.1.2.登入網站 

    2.2.1.3.填寫就學貸款申請書 

     2.2.2.對保期限： 

      2.2.2.1.第一學期：每年 8月 1日起至九月底 

      2.2.2.2.第二學期：每年 1月 15日起至二月底 

              2.2.2.3.辦理地點：臺灣銀行國內各分行均可辦理 

     2.2.3.每一教育階段第一次申請時，由父母(或監護人)陪同學生攜帶下列資料至臺灣 

             銀行國內各分行辦理簽約對保手續: 

   2.2.3.1.就學貸款申請 / 撥款通知書。 

   2.2.3.2.國民身分證、印章。 

   2.2.3.3.註冊繳費通知書。 

   2.2.3.4.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含學生本人、法定代理人、配偶及保證人，如戶籍不同者，須分別檢附)。 

     2.2.4.同一教育階段第二次以後申請，如連帶保證人不變，由學生本人攜帶下列資料 

             至臺灣銀行國內各分行辦理撥款手續: 

   2.2.4.1.就學貸款申請 / 撥款通知書。 

   2.2.4.2.國民身分證、印章。 

   2.2.4.3.註冊繳費通知書。 

   2.2.4.4.同一學程前已辦妥對保之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第三聯（借款人   

                      存執聯）。 

  2.3.學生繳交資料至生輔組 

   2.3.1.就學貸款申請書第二聯（學校收執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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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學校學雜費、宿舍費繳費單（請勿撕開） 

    2.3.3.全戶戶籍謄本（在本校第一次辦理或戶籍有異動者需繳交）（最近三個月內），

包 括學生與父母〈學生若已婚則為配偶；父母若離異或死亡則為監護人，若監護人

再 婚則還需現任配偶〉，若不同戶籍需檢具個別之戶籍謄本。 

    2.3.4.南華大學就學貸款切結書 

    2.3.5.學生本人銀行存摺正面影本（第一次辦理必須繳交） 

2.4.逐筆登打申請資料 

  2.4.1.登打申請資料(台銀申請憑單、繳費通知單、戶籍謄本、銀行帳戶)並與台銀系 

          統資料核對。   

2.5.扣除就貸金額後會計室出繳費單  

2.6.電子檔資料上傳查核家庭年收入 

  每學年依規定期限將學生申請資料檔經轉檔程式產生教育部規定格式，並用教育部就    

    學貸款檢測程式執行檢核，並上傳至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就學貸款彙報系統。 

2.7.財稅中心審核資格 

財稅中心將查核結果公佈於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就學貸款彙報系統，依家庭年收    

入共分為以下等級： 

   A類：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者（目前訂為 114 萬元 ( 含 ) 以下），就學及緩繳期       

         間貸款利息由政府全額補貼，其後利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  

   B類：家庭年收入逾 114 萬元至 120 萬元（含）者，就學及緩繳期間貸款利息由政 

         府半額補貼，其後利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且應自貸款撥款日次月起每月繳付 

         利息。半額利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  

   C類：家庭年收入超過 120 萬元，且家中有二位子女就讀高中以上學校者，貸款利息 

         不予補貼，且應自貸款撥款日次月起每月繳付利息。 

   B、C類的申請者，需請其簽立切結書告知申請者應依規定繳交利息；若不同意者請繳 

       交學費至學校。 

2.8.申請者名單函送臺灣銀行申請撥款 

行文至臺灣銀行申請貸款並檢附申貸名冊、磁片檔案、教育部學校申報資料統計 

2.9.臺灣銀行進行徵信並通知學生補正 

  臺灣銀行進行徵信將結果回覆本校，並由本組及銀行通知學生補正。 

  若徵信不合格者且不補正者請其繳交學費至學校。 

2.10.臺灣銀行將貸款金額撥付本校帳戶－銀行將徵信合格申請者之貸款金額撥入學校。 

2.11.製作明細表退費清冊 

 2.11.1.退學生費用－休退學生學雜費、校內住宿生書籍費、非校內住生書籍費住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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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印製退費清冊 

2.12.出納撥款「就學貸款書籍、住宿費印領清冊」交予會計室、出納組，匯款至學生帳戶。 

3.內控重點： 

  3.1. 就學貸款業務是否依就學貸款流程步驟辦理。 

4.使用表單： 

  4.1.就學貸款申請 / 撥款通知書 

  4.2.南華大學就學貸款切結書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行政院「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 

  5.2.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點」 

6. 修訂紀錄： 

序號 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 

1 1.依南華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文件格式及規範修訂 107/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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